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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

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2025）设高教主赛道（含国

际参赛项目），具体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参赛项目类别及类型

（一）新工科类项目：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区块链、虚拟

现实、智能制造、网络空间安全、机器人工程、工业自动化

等领域，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（二）新医科类项目：现代医疗技术、智能医疗设备、

新药研发、健康康养、食药保健、智能医学、生物材料等领

域，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（三）新农科类项目：现代种业、智慧农业、智能农机

装备、农业大数据、食品营养、休闲农业、森林康养、生态

修复、农业碳汇等领域，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（四）新文科类项目：文化教育、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、

财经、法务、融媒体、翻译、旅游休闲、动漫、文创设计与

开发、电子商务、物流、体育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社会

工作、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等领域，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

要求的项目；

（五）“人工智能+”项目：聚焦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经

济社会各领域发展、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升级，符合“人

工智能+”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

（六）“低空经济”项目：聚焦无人机物流、低空交通

服务、应急救援、智慧城市空中应用等场景，结合飞行器研

发、空域管理技术或服务模式创新，推动低空资源高效开发

与产业生态构建，符合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导向的项目；

（七）“生物技术”项目：聚焦基因编辑、合成生物学、

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，推动生物技术在医疗健康、农业育种、

生态环保等场景的创新应用，符合国家生物经济战略及生命

科学产业化发展要求的项目；

（八）“量子科技”项目：聚焦量子计算、量子通信、

量子测量等方向，推动量子技术与信息安全、材料科学等领

域的深度协同，符合“量子科技”发展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（九）“新能源”项目：聚焦可再生能源开发、储能技

术优化及能源互联网建设，支持高效清洁能源转化、智能电

网升级与低碳能源系统研发，符合“双碳”目标及能源革命

战略方向的项目；

（十）“新材料”项目：聚焦新型结构材料、功能材料

及复合材料研发，推动绿色制备工艺、材料基因工程与高端

装备应用，符合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需求，具备技术突破性或

产业化潜力的创新项目。

参赛项目团队应认真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

要求，结合以上分类及项目实际，合理选择参赛项目类别，

根据各参赛项目建设内涵和产业发展方向选择相应类型。

二、参赛方式和要求

（一）本赛道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参

赛团队，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3 人，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



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

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

赛。

（二）按照参赛学校所在的国家和地区，分为中国大陆

参赛项目、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、国际参赛项目三个类

别。国际参赛项目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参赛项目可根据当地教

育情况适当调整学籍和学历的相关参赛要求。

（三）所有参赛材料和现场答辩原则上使用中文或英文，

如有其他语言需求，请联系大赛组委会。

三、参赛组别和对象

根据参赛申报人所处学习阶段，项目分为本科生组、研

究生组。根据项目发展阶段，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均内设创

意组、创业组，并按照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、

人工智能+、低空经济、生物技术、量子科技、新能源、新

材料设置参赛项目类型。

具体参赛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本科生组

1.创意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

或服务模式，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

记注册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及成员

均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。

（3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（科技

成果的完成人、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）。



2.创业组

（1）参赛项目须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（在大赛

通知下发之日前注册）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

表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

育），或毕业 5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（即 2020年之后

的毕业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

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

（3）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

少于 10%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

（二）研究生组

1.创意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

或服务模式，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

记注册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

全日制在校研究生。项目成员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

研究生或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。

（3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（科技

成果的完成人、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）。

2.创业组

（1）参赛项目须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（在大赛

通知下发之日前注册）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

表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，或毕业 5年以



内的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生（即 2020 年之后的研究生学历

毕业生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

的不予认可。

（3）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

少于 10%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

四、奖项设置

本赛道设置金奖、银奖、铜奖，中国大陆参赛项目设金

奖 230 个、银奖 460 个、铜奖 1380 个，中国港澳台地区参

赛项目设金奖 10个、银奖 20个、铜奖另定，国际参赛项目

设金奖 50个、银奖 100个、铜奖 350个。


